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郴政发〔2007〕7关于开展全市农户住房和灾后基本生活救助统
一保险工作的通知

郴政发〔2007〕7号

郴 州 市 人 民 政 府�

关于开展全市农户住房和灾后基本生活�

救助统一保险工作的通知��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直属机构、部门管理机构，中省驻郴各单位：�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积极发展现代农业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中发〔2007〕1
号）、《 国务院关于保险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06〕23号）和《湖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大力推进保险业改革发
展的实施意见》（湘政发〔2007〕5号）等文件精神，加快农村社会保险体系建设，完善农村救灾应急保障机制，提高灾
区抵御自然灾害能力，市政府决定，从2007年起，由市县两级政府对全市农户住房和灾后基本生活救助进行统一保险（以
下简称统一保险）。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
       一、充分认识统一保险工作的重要意义。 开展统一保险工作，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完善农村社会
保障体系、推动我市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举措。近年来，全市洪涝灾害频繁，人民生命财产损失惨重。特别是2006
年 “7·15”、“7·26”两次特大洪灾，全市特别是农村大面积遭灾，房屋倒塌较多，财产受损严重，广大农户生产生活受到严重
影响。对全市农户住房和灾后基本生活救助实行政府出资的政策性统一保险，有利于分散农民生产生活风险，提高灾区人
民抗灾救灾、生产自救和重建家园的能力；同时引入农业保险机制，充分发挥保险的专业化、市场化的风险管理优势，有
利于稳定农业生产，保障农民利益，促进农业发展、农民增收和农村稳定。各级各部门要充分认识开展统一保险工作的重
要意义，统一思想，提高认识，积极运用保险这一风险管理手段来探索新型救灾机制，把“支农惠农”政策落到实处。�
      二、加强组织领导。 全市统一保险工作按照“政府统筹、财政出资、市场运作、农民受益”的模式，由市政府统筹安排，
市金融证券办牵头负责，会同市财政局、市民政局、市农办、保险公司等单位和各县（市、区）政府具体组织实施。各级
各有关部门要切实加强统一保险工作的组织领导，确定负责领导和牵头单位，明确部门职责，精心组织，周密部署，确保
统一保险工作顺利开展。�
      三、切实做好统一保险招投标工作。 全市统一保险工作在市金融证券办、
市财政局、市民政局、市农办等有关部门的共同参与和监督下，由市级通过政府采购公开招标方式，统一确定一家机构健
全、实力雄厚的商业保险公司（以下简称承保公司）负责承保、理赔等保险服务工作。承保公司应当具备以下条件：一是
有经营财产保险业务的资质；二是在全市11个县（市、区）均有经营机构，并且在全市50%以上的乡镇有服务网点；三是
业务规模近三年连续占全市财产保险市场份额的30%以上。要签订统一保险协议，原则上一年一签，由各县（市、区）政
府与承保公司在每年4月前签订。�
      四、落实统一保险资金。 统一保险保费由市县两级财政共同承担，其中市财政给予各县（市、区）统一保险总保费
20%的补贴，各县（市、区）财政承担统一保险总保费的80%。市县两级财政每年要将统一保险保费资金纳入财政预算，
并按时足额拨付到位。统一保险保费标准为每户农户11元，其中：住房保险费10元，灾后基本生活救助保险费1元。承保
公司根据核定的农户房屋损失和灾民受灾程度，依照有关规定标准给予赔付，每户农户保险赔付金额合计最高不超过6000
元，其中：住房保险赔付金额最高不超过5000元，灾后基本生活救助保险赔付金额最高不超过1000元。具体赔付标准和赔
付办法由市金融证券办、市民政局、市财政局、市农办、承保公司等共同确定，并制定统一保险工作具体实施方案。各县
（市、区）统一保险总保费的计算户数以统计部门确定的上年末当地农户总数为准。各县（市、区）统一保险总保费由当
地财政局在统一保险协议签订生效后的10个工作日内一次性全额拨付给承保公司。市财政承担的统一保险保费补贴部分，
由市财政局在统一保险协议签订生效后的当月底前拨付到各县（市、区）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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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五、加强协调配合。 各级各有关部门要按照职责分工，各司其职，各负其责，互相协调，密切配合，切实抓好统一保
险工作。承保公司要积极主动配合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加快推进统一保险工作，进一步完善乡镇保险服务机构，确保优
质服务；在发生灾害损失时，要积极主动参与查灾核灾工作，及时兑现保险赔款。各县（市、区）政府及有关部门要积极
支持配合承保公司做好参保标的、参保对象的统计造册等工作，保证统一保险工作有序展开；支持承保公司延伸保险服务
触角，扩大保险服务面，方便群众参保和理赔；在发生灾害损失时，要支持配合承保公司做好查勘、理赔等各项工作，确
保受灾农户利益。在灾害损失出现争议时，由当地县级政府及民政部门与承保公司共同协商处理。�
      六、强化督查考核。 统一保险工作是一项惠及全市农民群众的民心工程，涉及面广、政策性强。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加
强督查，狠抓落实，确保统一保险工作顺利开展。市政府把该项工作纳入年度工作考核内容，对工作实绩突出的单位和个
人予以表彰，对不落实或未按期落实到位的要给予批评，造成不良后果的要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

二○○七年三月二十七日

                                                                       主题词：金融 保险 通知� 抄送：市委各部门，郴州军分区司令部。�
                                                                       市人大各办委，市政协各办委，市中级法院，市检察院。�
                                                                       各民主党派市委，市工商联，各人民团体。
                                                                       郴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2007年3月27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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